
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  函 

 

 

受文者：內政部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加陽字第 050 號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速    別： 最速件 

附    件： 如說明二 

主  旨：本會訂於 106 年 1 月 5 日下午 14:00，假台北市

忠孝東路七段 359 號（捷運/台鐵/高鐵南港車站

B 棟）「台北六福萬怡酒店」9 樓「海廳」，召開

第 2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及選舉理、監事後，

同地點召開第 2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會議選舉

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，敬請派員蒞臨指

導，請  鑒核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39 條。  

二、檢附會場交通示意圖乙份。 

 

正本:內政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礦務局、中華民國

全國工業總會 

副本: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﹙敬請派員指導﹚ 

 

  

地址：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204 號 

電話：03-9545889 傳真：03-9571602 

聯絡人: 何曜顯 

正本 



 

台灣砂石碎解加工業同業公會  函 

 

 

受文者：本會全體會員（代表） 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 年 12 月 13 日 

發文字號：台加陽字第 050 號 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普通 

速    別： 最速件 

附    件： 如說明二 

主  旨：本會訂於 106 年 1 月 5 日下午 14:00，假台北市

忠孝東路七段 359 號（捷運/台鐵/高鐵南港車站

B 棟）「台北六福萬怡酒店」9 樓「海廳」，召開

第 2 屆第 1 次會員代表大會及選舉第 2 屆理、

監事後，同地點召開第 2 屆第 1 次理監事聯席

會議選舉常務理事、常務監事、理事長，敬請踴

躍出席參加，請 查照。 

說  明： 

一、依據本會組織章程第 39 條規定辦理。 

二、檢附會場交通示意圖乙份。 

 

正本:本會全體會員（代表） 

副本:本會顧問  

【另函內政部、經濟部工業局、經濟部水利署、經濟部礦務局、中華民國

全國工業總會、中華民國砂石商業同業公會全國聯合會、顧問等】 

地址：宜蘭縣羅東鎮興東路 204 號 

電話：03-9545889 傳真：03-9571602 

聯絡人: 何曜顯 

正本 


